附件1

民宿开办流程图



附件2

花都区民宿开办服务事项清单
	序号
	服务事项
	责任单位
	工作指引

	1
	指导民宿开办选址
	各镇（街）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
	属地镇街协调区相关部门，指导民宿选址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宣贯解读民宿开办相关文件，具体如下：
1.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：规划核查，核查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规划用途管控要求；建筑权属，是否具备不动产权属证书或宅基地使用权证书。

2.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：核查是否处于饮用水源保护区。

	2
	指导办理规划报建手续
	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、

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1.根据房屋属性和建设需求，指导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详见广东政务服务网办事指南：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3/guide/11440114MB2D07013M444011202800002

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（建筑类）（加建、改建、扩建建筑工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核发—普通加建、改建、扩建 （含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）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3/guide/11440114MB2D07013M444011203500203

【资料清单：1.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；2.用地位置地形图；3.权属证明（对于无权属登记的建筑，需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建设或已取得发改部门项目审批（或核准、备案）手续）；4.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同意建设的书面意见；5.设计方案等】

2.如果房屋属不可移动文物，依照《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，指导办理文物保护工程许可，详见《花都区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指引》。

	3
	指导办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
	区市场监管局
	1.办理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需包含“经营民宿”。

线上办理：广东政务服务网在线申办。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3/legal/mattersLv2/item?region=440114&lv2code=28700000009&lv2name=%E4%BC%81%E4%B8%9A%E5%BC%80%E5%8A%9E
线下办理：企业开办到天贵路101号花都区政务服务中心四楼A403-A405号窗办理，个体工商户开办到辖区监管所办理。
【企业开办资料清单：1.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2.公司章程；3.股东、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；4.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；5.住所使用相关证明】

【个体工商户开办资料清单：1.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2.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；3.经营场所使用相关证明】

2.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。

线上办理：广东政务服务网在线办理。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3/guide/11440114MB2D24796Q4440125009001
线下办理：到辖区监管所办理。

【资料清单：1.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申请书；2.食品安全管理员身份证明；3.设施设备布局图和操作流程图；4.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；5.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；6.营业执照。】

	4
	指导污水排放处理
	区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
	1.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：无市政排污管网的，指导建设必要的污水处理设施，做好排污检测。

2.区水务局：有公共排污管网的，指导民宿接驳入公共排水管网。具体申办流程详见广东政务服务网。
一是施工期间，申领施工排水许可证。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2/guide/11440114455394368N444011401800102
【资料清单：1.施工临时排水许可申请表 2.建设项目施工排水方案及图纸 3.排水水质水量承诺函 4.项目代码回执】

二是建设完成后，办理公共排水设施接驳核准手续。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2/guide/11440114455394368N4442114353001

【资料清单：1.广州市公共排水设施接驳申请表 2.首层排水总平面图 3.项目代码回执（新、改、扩建项目提供）】

三是经营餐饮的，按要求申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。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v2/guide/11440114455394368N444011401800101
【资料清单：1.广州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申请表；2.排水水质水量承诺函】

	5
	指导开展房屋安全鉴定
	区住房城乡建设局
	委托已备案的房屋使用安全鉴定单位，开展房屋安全鉴定。
登录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（网址：http://zfcj.gz.gov.cn/），点击行业数据——房屋管理——房屋安全鉴定单位，查询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备案基本信息，自行选择房屋安全鉴定单位，咨询开展房屋安全鉴定。

	6
	指导配备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措施
	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
	指导民宿配备必要的防盗、视频监控等安全技术防范设施。

1.视频监控【公共区域监控摄像头无死角、慧眼系统、监控视频保存30天】

2.配置安保力量【独栋客房超过14间以上，要依照相关法律配置3名以上安保力量】

	7
	指导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
	区消防救援大队
	指导民宿按照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》《广州市消防规定》，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、器材并定期维护保养。

1.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

2.每25m2应至少配备一具2kg灭火器，设置在各层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口处；

3.每间客房均应按照住宿人数每人配备手电筒、逃生用口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

4.每间客房应在明显部位张贴疏散示意图； 

5.安全出口、楼梯间、疏散走道应设置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，楼梯间、疏散走道应设置应急照明灯；

6.当房间门至楼梯入口的疏散距离小于15m，且使用楼梯疏散的各层人数之和不超过50人时，除首层外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；

7.窗户不应设置金属栅栏、防盗网、广告牌等遮挡物，确需设置防盗网时，防盗网和窗户应从内部易于开启；

8.单栋建筑客房数量超过8间或同时用餐、休闲娱乐人数超过40人时，应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如给水管网压力不足但具备自来水管道时，应设置轻便消防水龙。

9.对于属于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适用范围内的民宿，适用其规定；对于超过适用范围的民宿应当根据建筑（场所）类别分别适用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技术标准中与该类建筑（场所）有关的规定。对于2017年2月27日前投入运营，且属于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适用范围的民宿应按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技术要求开展检查。对于2017年2月27日后投入运营的民宿应严格按照《农村防火规范》GB50039、《旅馆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62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要求开展检查。

	8
	指导卫生管理，办理有效健康证明
	区卫生健康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
	1.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卫生健康指导、指导民宿做好各类住客用品卫生管理和检查。
2.区市场监管局：指导查询可办理健康证明的检查机构。
3.民宿开办者自行选择有资质的健康检查机构，办理健康证明。

【机构名单：花都区妇幼保健院（胡忠医院）、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、花都区花东镇北兴卫生院、花都区狮岭镇宝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花都区狮岭镇合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广州花都狮诚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广州花都人爱医院、花都区核工业华南地质局二九三大队职工医院、智康医疗门诊部、花都秀全安健综合门诊部、有家医养护理院等】

	9
	指导申报民宿住宿信息登记系统
	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
	民宿开办人到属地派出所申报住客采集系统(旅业治安管理系统)。

【资料清单：1.广州市临时住宿登记信息系统安装登记表；2.花都区民宿登记回执；3.安装高清智能摄像头；4.租赁经营的、需提供租赁合同；5.工商营业执照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；6.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（或经营业主）的身份证及复印件、联系方式，粘贴从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的花名册（姓名、身份证信息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、现住址）；7.标明经营场所内部通道、房间等功能区分布及面积的平面示意图。（民宿所使用的区域均在平面示意图中展示、其中监控摄像头与消防设备也要在平面示意图中展示。）；8.监控系统安装示意图、及监控证明；9.经营单位内部验证登记、可疑情况报告等治安安全制度；10.展现场所门面招牌、楼道、走廊、房门、客房内环境，以及配备的消防设备、监控探头的相片；11.门面整体招牌照片；12.民宿经营单位守法经营承诺书和告知书；13.企业提供经营建筑消防验收相关资料，如装修消防等；或提供经营建筑《房屋安全鉴定书》、为经营范围配置足够消防设备，并与维护公司签订维保合同（包括定期维保记录，每年不少于2次、以及消防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资质证明材料）；14.民宿必须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配置安保力量，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超过14间（套）规模经营接待旅客住宿的场所，应当依照旅馆业相关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进行管理。】


附件3

花都区民宿开办服务联络表
	序号
	单位名称
	电话

	1
	新华街
	文体旅服务中心
	020-36812075

	2
	花城街
	文教旅广体组
	020-36961281

	3
	秀全街
	文体旅工作组
	020-36966493

	4
	新雅街
	文体工作组
	020-86830271

	5
	炭步镇
	旅游办
	020-37714887

	6
	赤坭镇
	文化宣传与侨务组
	020-86841137

	7
	狮岭镇
	宣传办
	020-86845381

	8
	花山镇
	宣传文体旅游办
	020-86848346

	9
	梯面镇
	文体旅游组
	020-86780571

	10
	花东镇
	宣传办
	020-86762382

	11
	芙蓉管委会
	规划科
	020-86853681

020-86853133

	12
	区文广旅体局
	旅游科
	020-36969837

	13
	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
	耕地保护和村庄规划科
	020-37736820

	14
	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
	监管一科
	020-86894031

	15
	区市场监管局
	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科
	020-36990527

（卫生监督

指导方面）

	
	
	审批（政策法规）科
	020-86832073

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方面）

	16
	区水务局
	排水管理科
	020-36810122

	17
	区住房城乡建设局
	房屋安全和住房保障中心
	020-36962842

	18
	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
	人口管理大队
	020-83166249

	19
	区消防救援大队
	/
	020-61283119

	20
	区卫生健康局
	监督科
	020-36990527


附件4
民宿开办指导服务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

电话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
	房屋

地址
	
	自 建

编 号
	

	民宿建设性质
	□新建 □改建

□扩建 □修缮
	民宿建

筑权属
	□ 自有

□ 租赁
	经 营

模 式
	□ 委托经营

□ 房主自营

	建筑

面积
	  m2
	楼体

数量
	  栋
	最高建

筑层数
	  层
	单幢建筑最大面积
	 m2     

	餐饮

服务
	□是 □否     
	营业

执照
	□有 □无    
	食品经营许可证
	□有□无
	权属证明
	     

	建筑使

用性质
	□住宅     □商业      □礼堂     □宿舍

□仓库     □碉楼      □学校     □文物

□厂房     □历史建筑  □其他 

（建筑使用性质未列的选项，填表人可自行增加）


注：权属证明填写产权证类型，如宅基地证、房产证等

附件5

花都区民宿基本情况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镇（街）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民宿名称
	

	经营地址
	     区     镇（街）   街（路巷）   门（楼）牌号     详址（房号）

	经营者

姓名
	
	联系

电话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
	网络平

台名称
	
	ⅠP地址
	

	民宿项目

建设性质
	□ 新建  □ 改建

□ 扩建  □ 修缮
	民宿建筑

权    属
	□  自有

□  租赁  
	民宿经

营模式
	□  委托经营

□  房主自营

	建  筑

总面积
	 m2
	楼体

数量
	栋
	最高建

筑层数
	  层
	单幢建筑

最大面积
	m2     

	经营用

房间数
	  间
	经营用

床位数
	 个
	停车

位数
	个
	卫生间数
	          个

	餐饮服务

场所面积
	m2      
	经营用

餐位数
	  个    
	从业

人数
	 人
	经营范围
	     

	建筑类型
	□住宅 □商业 □礼堂 □宿舍    □仓库 □碉楼 □学校 

（建筑类型未列的选项，填表人可自行增加）

	建筑所涉保护对象类型

	□不可移动文物    □历史建筑    □传统风貌建筑    □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风貌区、传统村落建设控制地带及环境协调区内的一般建筑 □其他（建筑类型未列的选项，填表人可自行增加）

	民宿经营者承诺
	本人（本单位）提供的登记事项信息或材料真实准确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基本资料（由属地镇街经办人填写）

	提交资料
	交的打√，

未交的打×
	备注

	民宿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（必选）
	(
	

	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必选）
	(
	

	民宿经营住所、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（必选）
	(
	

	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必选）
	(
	

	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，应提交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（选择性提供）
	(
	

	民宿经营场所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复印件（必选）
	(
	

	民宿整改完成情况说明（选择性提供）
	(
	
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属地镇（街）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6

花都区民宿登记回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镇（街）    号

民 宿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
  经 营 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
民宿经营者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  建筑总面积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建 筑 层 数：                 
  客 房 数 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（备注：此回执一式两份，一份由镇（街）留存，一份由民宿业主保存）。

附件7

民宿登记情况共享样表

	序

号
	民宿

名称
	经营

地址
	民宿经营者（或法定代表人）姓名
	联系

电话
	最高建

筑层数
	经营用

房间数（个）
	经营用

床位数（个）
	是否有食品经营许可证
	是否有房屋安全鉴定报告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民宿开办前





民宿开办人确定民宿开办选址，联系属地镇街。





属地镇（街）现场勘察，指导选址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





选址符合要求的，协助办理民宿相关建设手续。





民宿开办中





民宿开办后





选址不符合要求的，可推荐当地待开发民宿资源点。





属地镇（街）依据民宿建设进度，适时协调辖区派出所、应急办等现场给予消防、治安、排污、安全等方面的具体指导，办理商事登记“经营民宿”，涉及经营食品的，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。开展房屋安全鉴定。








提交材料，向属地镇（街）申请民宿登记





属地镇（街）审核材料，办理民宿登记，出具登记回执。





民宿开办人到属地派出所申报住客采集系统。





属地镇（街）将民宿登记情况共享给区各相关部门。





审核资料，按流程报市公安局申报安装住客采集系统。










